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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聲請解釋進行言詞辯論，續為補充陳述事：

就相關機關法務部110年 11月 2 3 曰法檢字第11004537100號函（下

稱法務部回函），茲再補充說明如下：

一 、 法務部回函說明二謂其「出監（所）2 年内」係指收容人離開 

矯正機關後2 年内。惟如此正好說明，法務部的方式有違「同 

時後測」的研究設計要求，因而無法控制歷史因子，亦即從處 

遇到測量期間自然發生的經驗（關於同時後測'控制歷史因子 

之論述，請參聲請人110年 11月 2 9 日釋憲言詞辯論續（四） 

狀第3 至 6 頁之說明）。詳言之，「出 監 （所 ）二年内」一律以 

「離開機構」起 算 （不論是刑後執行而從技訓所出所，或刑前 

執行而從監狱出監），無從控制從處遇到後測期間所發生的經驗 

事實，根本無從分辨到底是因為「強制工作」還是「監獄行刑」 

對於再犯預防產生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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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法務部回函說明三謂其所謂「再犯 J 之定義係指再犯罪（不限 

再犯同罪）而經判決有罪確定、緩起訴處分及職權不起訴處分 

確 定 。然此顯然與110年 1 0月2 9 日司法院大法宫實地履勘後 

座談會中相關機關法務部代表李超偉主任檢察官的說法「法務 

部引用的數據是依據各法院的判決書撈出來看有沒有再犯，再 

做整理統計」（參鈞院107年度憲三字第3 6號卷即本案卷第2 

宗第46 0頁倒數第四行以下），有所不同，蓋法院判決書自不會 

包括緩起訴處分、職權不起訴處分。由此可見法務部研究資料 

的取得含混不清，啟人疑竇。況 且 ，如從法院判決書檢索，亦 

至多得出「前科率」（或稱累再犯率）而 非 「再犯率」1，何以 

最後提供之資料表格又能呈現「再犯率」讓人費解。再 者 ，既 

然 「不限再犯同罪」，則犯罪種類性質不同（例如前罪係組織犯 

罪條例，後罪係施用毒品），是否具有可比性（comparability) ， 

亦有疑問（關於確保可比性之論述，請參聲請人110年 11月 

2 9 曰釋憲言詞辯論續（四）狀第4 至 8 頁之說明）。

三 、  法務部回函說明四則謂其所稱「強制工作」者 ，係指所有曾受 

強制工作處分執行者，包含刑前及刑後。然考量刑前、刑後執 

行的可能差距，不但有明顯分組錯誤的情形，且因「強制工作」 

此分類包含「刑前」及 「刑後」兩種異質的類型，則 「強制工 

作」此類別所得出之數據，係 因 「刑後執行」或 「刑前執行」 

所 致 ，在解釋上即有不同之可能，當無法確定變數（強制工作

1 透 過 「前科率」討論再犯問題’導致對於再犯現象掌握失真的說明。參見：鍾宏彬、 

吳永達，再犯率與前科率之區辨：以施用毒品罪為例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中 

心 ：https://wwwxprc.moi.gov.tw/media/9002/8521159291 .pdf?mediaDL=tme (最後瀏 

覽 曰 ：2021年 11月 2 9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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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執行）影響的先後順序，就會威脅評估成因影響的有效性（參 

聲請人110年 11月 2 9 日釋蕙言詞辯論續（四）狀第3 至 8 頁）， 

也無法回應「強制工作適用犯罪行為對象所生影響」之質疑， 

無從與「接受強制工作以外的既存特徵j 區分。

四 、 相關機關法務部仍未說明其究係依據何種研究方法、依憑哪些 

資料及如何蒐集、所為判斷的學理依據、推論的理由等事項。跑 

院於過往解釋渉及再犯風險之評估，皆要求立法者或相關機關 

就數墟負嚴格之舉證責任，本案相關機關法務部迄今仍未提出 

符合學理依據、妥適研究方法之研究，其現行強制工作受處分 

者再犯率較低之主張，自不足採。

此致

司 法 院 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0  年 1 1  月 2 9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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